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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鹿泉区白鹿泉乡人民政府
2023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贯彻落实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鹿发〔2019〕8号）文件精神，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对石家庄市鹿泉区白鹿泉乡人民政府2023年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白鹿泉乡党委、人大、政府主要职责是：
1、 宣传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上级党组织及本乡党员代表大会（党员大会）的决议。贯彻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及上级政府的决定、命令，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
2、 讨论和决定本乡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乡村振兴中的重大问题。
3、 组织召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充分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监督权和任免权，做好人大代表工作，联系选民、反映群众意见和要求。
4、 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健康、体育事业和财政、统计、民政、司法行政等行政工作。落实本级行政区域内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国土空间规划。
5、 乡党委领导乡政权机关、群团组织和其他各类组织，加强指导和规范，支持和保证这些机关和组织依照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各自章程履行职责。坚持党管武装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协调各方力量，对乡人民武装工作实行统一领导。
6、 加强乡党委自身建设和村党组织建设，以及其他隶属乡党委的党组织建设，抓好发展党员工作，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监督党员干部和其他任何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7、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负责对干部的教育、培训、选拔、考核和监督工作。协助管理上级有关部门驻乡单位的干部。做好人才服务工作。
8、 领导本乡的基层治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做好应急管理、生态环保、乡村振兴、民生保障、脱贫致富、民族宗教、防范邪教等工作。承担民兵预备役、征兵、退役军人服务、拥军优属等工作。
9、 保护社会主义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
10、 承办上级党委、人大、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白鹿泉乡内设机构4个，分别为：党政综合办公室、党建工作办公室（挂人大主席团办公室牌子）、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办公室（挂综合指挥和信息化网络中心牌子）、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办公室；下辖事业单位3个：综合行政执法队、行政综合服务中心（挂综合文化服务站、财政所牌子）、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挂经济发展办公室牌子）。另根据中央和省委要求，设立退役军人服务站，规格为股级，所属类别为公益一类。乡纪委（监察办公室），负责全乡党的纪律检查工作。
截至2023年底，部门独立编制机构1个为白鹿泉乡人民政府；独立核算机构1个为白鹿泉乡人民政府，年末在职在编实有人数46人，其中行政在编人员20人，非参公事业人员26人。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本部门共有车辆8辆。其中，副部（省）级及以上领导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1辆，应急保障用车1辆，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6辆，离退休干部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单位价值100万元以上设备（不含车辆）0台（套）。
（2） 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
1、收入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部门2023年度预算收入总计2158.23万元，预算支出2158.23万元。
2、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部门2023年度收、支总计（含结转和结余）2167.11万元。与2022年度决算相比，收支各增加105.02万元，上升5.09%，主要原因是增加梁庄村2023年农村综合改革示范村建设项目、白鹿泉村道路硬化及健身广场建设工程等项目支出。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指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区委各项决策部署，以争创全市“最干净乡镇，最美丽乡村，最休闲区域”为目标，以创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区为抓手，持续深化改革，在全域旅游、乡村振兴方面做乘法，着力增强综合实力，提高发展质量，巩固污染治理成果，保障改善民生，加快建设美丽、富裕、和谐的生态白鹿泉。
以党建领航，推动产业做大做强，不断强化高质量发展基础动能。大力发展休闲旅游，收集各村空闲土地和房屋，推广民宿，因地制宜，以山水为底色，发展果园经济、采摘经济，完善旅游购物配套设施，带动周边产品发展，提升游客体验感。建设一批现代农业和休闲观光，力促响当当果品深加工、栖泉农业休闲谷二期等项目早日落地开工，为迭续发展积蓄动力。
把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核心竞争力，统筹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切实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提档升级。深入开展扬尘整治，对辖区内主干道、企业及工地开展持续巡查，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对交办问题整改情况进行挂账督办、动态更新和办结销号管理。做好裸露土方的绿化、硬化工作。扎实推进造林绿化、封山育林工程。继续推进矿山修复和山场绿化，打造绿色生态空间。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构建“近贫预警、职业培训、脱贫保稳”的精准防返贫机制。强化系统风险意识，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集中解决一批信访积案和历史遗留问题。完善平安建设体制机制，依托雪亮工程，健全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应急管理机制，提升应急救援和防灾救灾能力。切实办好民生实事。努力为全乡人民创造更加美好、更加幸福的生活环境。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自评的组织工作
我乡党委、政府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成立由乡长任组长，分管项目副职任副组长，财政所长任主任的监管运行领导小组，定期对绩效监控信息进行收集、汇总、分析。同时，我们还实行建设项目工作监察员制度，监察人员为乡纪委，以独立身份对本单位的建设项目工作实行全过程监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建议权。
通过清晰的界定工作的内容与其需要达到的标准，使管理活动更加适宜，组织目标更加明确，达到项目设定的效果。精确编制建设项目预算；着重于计划管理、绩效监控、风险控制、资金筹措及绩效制度建设，认真组织实施；设立绩效自评工作组织，进行评价。
（2） 自评的方法和过程
1、 绩效自评方法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选用恰当的标准进行评价，通过定量评价标准、定性评价标准、隶属度标准、客观标准等方法相结合，从多角度进行综合评价。
2、绩效自评过程
前期准备：根据有关规定及要求，认真组织人员对项目自评资料进行收集、整理，针对指标完成情况进行绩效分析。为有效及时的完成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组织实施：加强过程控制，认真总结项目实现绩效目标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采取的改进措施，对项目的预算编制、工程施工、材料的采购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整个过程严格按照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进行。
分析评价：根据项目的自身特点和确定的各项绩效指标，对照项目完成情况，逐一进行评价，确保评价结论真实、客观、公平、公正。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1） 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2023年，我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区委各项决策部署，大力发展休闲旅游，收集各村空闲土地和房屋，推广民宿，因地制宜，以山水为底色，发展果园经济、采摘经济，完善旅游购物配套设施，带动周边产品发展，提升游客体验感。按照乡村振兴示范区功能结构和规划定位，优化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网络空间布局，推进乡村基础设施网络提档升级。
    （二）分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聚焦产业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快步前进。全年新开工项目3个。强力推进西部长青小三亚、白鹿栖谷酒店等重点项目建设全面提速。谷家峪村通过举办香椿节等特色活动，打响香椿品牌，发展采摘经济。以栖泉农业为代表的智慧农业荣获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石家庄果树研究所特色成果转化示范基地、河北省农业产业协会智慧农业特色果蔬种植示范基地等称号，“鹿泉白菜”已获批中国地理标志。重点打造水峪、段庄、荷莲峪、梁庄等精品民宿，2023年建设完成民宿14套，全乡各类民宿总量达到140余套，其中“理想院子”“荷莲遇”成功获评“冀忆乡居”河北省百佳精品民宿培育单位。
改善人居环境，做强和美乡村建设。组织开展“村庄清洁活动”，我乡在全区每季度环境检查评比中均获得前二名；全乡山场绿化完成510亩，超额完成27%；春季村庄绿化行动完成树种移栽5000余棵。
严抓环保治理，做好生态环境整治。对辖区内乡村主干道进行全面检查，累计出动洒水车1000余次，洒水面积3200万平方，及时对道路扬尘、泥车清洗等事项开展逐一检查。
依法办事化解信访矛盾。今年17个村共新增“法律明白人”69人，乡村两级依托国家宪法日，组织工作人员进行宪法考试，提高法律意识。严格落实周日书记接访制度，逐件研究重点信访案件。阳光平台转送、交办案件中，我乡办结率达到97%，无群体访事件，有力地维护了全乡社会稳定。
四、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根据部门职责定位和各项工作履职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给出总得分，满分100分，得出综合绩效评价等级。部门整体支出综合绩效评价分为4个等级：得分≥85分为优秀；75≤得分＜85分为良好；60≤得分＜75分为一般；得分＜60分为较差。
白鹿泉乡本年度整体支出情况最终得分96.33分，综合绩效评价等级为优秀。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项目自评、公开、结果运用等方面不够完善。
（2） 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
一是增强法律法规意识。提高自我约束和管理能力，保障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二是全面推行公示公告制度。积极推进财政专项资金项目公开公示，对资金安排、使用等信息进行公开。
六、评价工作组人员名单及签字（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
康婧哲   白鹿泉乡人大主席
赵建新   白鹿泉乡党委副书记
敦志惠   白鹿泉乡副乡长
刘若晗   白鹿泉乡副乡长
薛  强   白鹿泉乡宣传委员、统战委员
王  光   白鹿泉乡武装部长
张伟铮   白鹿泉乡人大副主席
王添霖   白鹿泉乡人大副主席
高玉峰   白鹿泉乡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
范伟娜   白鹿泉乡行政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张利军   白鹿泉乡党政办主任
聂志宇   白鹿泉乡财政所所长
赵金楠   白鹿泉乡财政所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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